
“我认为我当事人的行为有错误， 但不构

成犯罪， 理由如下……” 法援律师张芳在刑事

侦查环节， 为当事人郝某做无罪辩护。

郝某曾是某酒店的厨师， 2019 年 5 月 25

日， 因不服该酒店拒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他

提出离职并要求该酒店结清工资。 然而该酒店

的主管、 人事、 老板相互推托， 导致郝某索要

工资无门。

郝某在打包准备离开时， 看到同宿舍主管

向某床上的一部平板电脑。 郝某悄悄将电脑带

走泄愤。随后将电脑丢进了垃圾筒里，并拉黑了

向某。 郝某后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张律师指出， 郝某的行为事出有因， 因单

位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不办理录用手续， 不

按时支付工资， 与同事发生纠纷， 冲动之下盗

窃并丢弃同事电脑泄愤。 另外， 被害人无法提

供电脑的购物凭证， 发票等， 无法明确涉案金

额， 也无法确定犯罪数额达到了起刑点。 同

时， 本案不属于入室盗窃。 本案涉案地点发生

在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共同居住的员工宿舍。

也不属于多次盗窃。 故本案不构成犯罪， 建议

立即释放郝某。 公安机关采纳了张律师的无罪

辩护意见， 郝某被无罪释放了。

浦东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在全市率先实

现从公安侦查、 检察起诉到法院审判全过程的

全覆盖。

自成立以来， 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就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建立的外部合作协议就有

10 余种， 形成从“未成年专办队伍、 报捕阶

段听取律师意见、 对性侵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援

助” 等综合保护机制； 2010 年以量刑规范化

试点为契机， 与法院签订了 《加强对被告人和

其他诉讼当事人法律援助的规定》， 分四阶段

实现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 为 2013 年我

国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及 2019 年最高院、

司法部 《关于开展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

办法》 等提供了最佳的基层实践和探索， 使之

上升为国家立法规定。

2017 年， 法援中心积极与浦东新区人民

检察院共同开展认罪认罚试点工作， 为轻案快

办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和具结见证， 工作

数量随着工作推进大幅提升， 2019 年共提供

具结见证 4000余件。

2018 年浦东法律援助中心联合新区公检

法签署 《浦东新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全覆盖工

作实施办法 （试行）》， 提出法律援助＋法律帮

助全过程全覆盖的工作理念， 使浦东新区的刑

事法律援助始终引领全市， 成为第一。

“援助律师不仅需过硬的专业知识， 还需

一颗回报社会的公益初心， 更要有为民服务和

化解各类纠纷的技能和智慧”。浦东新区司法局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负责人说， 中心建立了一

套完整的法律援助质量管理体系， 设立案件质

量监督岗，将案件质量同指派数量、办案补贴、

队伍调整、评先评优等相挂钩，并通过年度案件

质量同行评估、案件旁听、 征询办案单位意见、

开展优秀案例、 优秀辩护词 （代理词） 评选活

动等形式， 切实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质量。

感受看得见的正义 法律援助努力实现应援尽援有理无钱请进来 让穷?也打得起官司

“如果都是有钱人打得起官司， 穷人

打不起官司的话， 显然违背了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 1993 年， 时任浦

东新区司法局局长的张凌作为上海市高级

公务员前往加拿大进行培训考察， 他看到

多伦多市政府通过聘用律师来为市民提供

免费法律援助后深有感触， 这也启发了他

对法律惠民工作的思考。

“当时浦东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

各种建设如火如荼， 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投

入其中， 再加之社会转型期、 国企改革等

因素交织， 矛盾纠纷数量大大增加， 下岗

工人、 失地农民等困难群众的人数也进一

步增多。” 张凌曾经统计过， 当时这些困难

群体的人数约有四五十万， 占浦东当时总

人口数的七分之一。

“我们在调研后发现， 尽管这些困难

群众容易产生矛盾纠纷， 也最需要法律服

务， 但因为经济困难， 他们却无法聘请律

师来维权。” 于是他提出建立一个为老百

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平台， 这也成为了

浦东法律援助中心的雏形。

而律师无疑是困难群众最好的“代言

人”。

那时， 浦东约有 60 多家律师事务所，

近 400 名律师。 为了动员律师群体参与，

张凌带领着团队走遍了浦东的律所。

他向律师们面对面地介绍了创建法律

援助中心的构想以及今后工作的方向。 律

师们对此报以充沛的热情， 都表示愿意积

极参与。 张凌与律师们约定， 每位律师一

年至少办理一起法律援助案件。

让他感动的是： “我们事先申明， 这

是尽社会责任， 没有报酬， 但律师们还是

积极参与， 其中许多律所的主任都是带头

办案。” 包括毛柏根、 陶武平、 刘大力、

张嘉兴等当时及后来的名律师都是积极参

与者。

为了让老百姓的法律需求能最快得到

满足， 让更多老百姓受惠于法援工作， 浦

东法律援助中心创造多项第一。

1996 年 12 月 26 日， 全国第一条法律

咨询专线开通了。 该法律援助咨询专线除

了回答市民法律问询之外， 还能够在第一

时间内发现矛盾， 为市民解决矛盾。

25 年来， 浦东法律援助工作不断探索

实践， 逐步形成了法律援助的“浦东模

式”。 这一实践模式， 被 2003 年国务院颁

布的 《法律援助条例》 予以吸收采纳。

目前， 由 250 多名律师， 60 多家律所

组成的法律援助志愿专业队伍， 一直活跃

在浦东法援中心各工作站点， 为的就是义

务帮助“有理无钱” 的弱势群体“打得起

官司， 打得赢官司”， 切实维护好他们的合

法权益。

王大爷的邻居是一个信鸽爱好者， 他

在自己屋内顶部开凿了洞口， 每天从洞口

登上楼顶饲养鸽子， 鸽子粪便四处飞落，

让王大爷不堪其扰。 多次调解无果后， 王

大爷寻求了法律援助。

王龙国律师接到中心指派后， 代理了

王大爷的案件。

庭审中， 邻居坚称自己是持证养鸽，

因此是合法行为。

该案经过多次调解和开庭审理， 在法

援律师的据理力争下， 法院支持了王大爷

的全部核心诉讼请求。

为了让更多人能沐浴到法治的阳光，

浦东法律援助中心不断扩大援助范围， 将

“应援尽援、 应援优援” 做到了极致。

为了加强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

浦东新区法律援助工作机构与有关群众组

织和社会团体开展有效合作， 建立了青少

年、妇女、残疾人、工会、老年人和军人等六

个社团分中心。 同时，为了便利困难群众在

处理矛盾纠纷时及时获得法律援助，新区法

律援助机构还先后成立了全市第一家劳动

仲裁法律援助工作站、 全市第一家看守所

法律援助工作站、 全市第一家老干部法律

援助工作站和人民法院法律援助工作站。

为了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 中心

先后建立了 5 家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全面覆盖了新区农民工聚居程度最高的区

域、 行业、 开发区和世博园区， 形成了农

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专门网络。

25 年来，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总量从成

立之初的 10 多件到 2019 年的 7000 多件，

办案量增加近 700 倍。 2019 年， 法律援助

专项经费达到 800 多万元， 为群众提供法

律咨询等各类法律服务 6万多人次。

从一根线到立体网络 法律援助的大门越开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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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律援助从这里起步
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成立25周年

今年 7 月 10 日， 法律援助律师马斯祺和

俞钧作为首批“体验官”， 在浦东新区法律援

助中心以远程视频会见的方式， 分别会见了身

在看守所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当事人。 这也是

浦东新区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在全市率先启用法

律援助律师远程视频会见系统。

首次远程视频会见结束后， 两位法律援助

律师一致给出了“体验感很好” 的“买家评

价”。

“目前， 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拥有 5 个

远程视频会见室， 每天可以安排 25 场会见。”

浦东新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负责人介

绍， “此外， 我们还专门制定了 《浦东新区法

律援助律师远程视频会见规则 （试行）》， 对法

律援助律师开展远程视频会见进行了制度性规

范。”

而这一法援律师远程会见系统在浦东试行

成功后， 还将在今年年底前向全市推广， “浦

东模式” 又一次向全市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

除了全市首家远程视频会见系统， 公服处

负责人还透露， 今年浦东法援中心已建成了全

市首台全天候智慧服务亭， 将来还将开发值班

律师的实时视频咨询功能， 为在押犯罪嫌疑人

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 在法律援助的智能化、

信息化建设中更进一步。

浦东新区司法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宝令对

于法律援助的未来充满信心， 他指出， 法律援

助作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 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 浦东将继续努力探

索、 大胆实践、 以奋发有为， 时不我待的精神

和勇气， 书写法律援助浦东模式的新篇章。

技术创新再现“浦东特色” 为法援插上科技翅膀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对第一位受援?李某来说， 25 年前的今天， 冰冷的法条第一次有了温暖?心的力量， 法律面前??平等这一基本原则也有了最生动的诠释。

1995 年 8 ? 25 日， 浦东新区蓝村小学门口几间普通的办公室里， 全国首创的法律援助机构———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成为了全国法律援助工

作的发源地和风向标。 这种 “司法行政为主导、 执业律师为主体、 政府财政支持、 社会各界参与” 的法律援助 “浦东模式”， 也被司法部确定为 “上海模式”， 被写入

当年发布的中国政府白皮书—《中国?权事业的进展》。

25 年来， 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受理指派法律援助案件 53244 件、 现场接待群众法律咨询 359264 ?次， 法律援助咨询专线共接答群众法律咨询 450152 ?

次， 全区近五分之一群众得到过法律帮助； 近十年来， 参与化解群体性矛盾纠纷近 620 批次， 挽回经济损失 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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